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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类管理名录 

（国家环保总局 2002 年 7 月 1 日发布 国家环保总局令第

14 号） 

为了加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，提高审批效率，根据《建

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七条的规定，制定建设项目环境保

护分类管理名录。 

一、国家根据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程度，按照下列规定对

建设项目实行环境保护分类管理： 

（一）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，应当编制环境

影响报告书，对建设项目产生的污染和对环境的影响进行全面、

详细的评价。 

1、原料、产品或生产过程中涉及的污染物种类多、数量大或

毒性大、难以在环境中降解的建设项目； 

2、可能造成生态系统结构重大变化、重要生态功能改变或生

物多样性明显减少的建设项目； 

3、可能对脆弱生态系统产生较大影响或可能引发和加剧自然

灾害的建设项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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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容易引起跨行政区环境影响纠纷的建设项目； 

5、所有流域开发、开发区建设、城市新区建设和旧区改建等

区域性开发活动或建设项目。 

（二）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轻度影响的，应当编制环境

影响报告表，对建设项目产生的污染和对环境的影响进行分析或

者专项评价。 

1、污染因素单一，而且污染物种类少、产生量小或毒性较低

的建设项目； 

2、对地形、地貌、水文、土壤、生物多样性等有一定影响，

但不改变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建设项目； 

3、基本不对环境敏感区造成影响的小型建设项目。 

（三）建设项目对环境影响很小，不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

的，应当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。 

1、基本不产生废水、废气、废渣、粉尘、恶臭、噪声、震动、

热污染、放射性、电磁波等不利环境影响的建设项目； 

2、基本不改变地形、地貌、水文、土壤、生物多样性等，不

改变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建设项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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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不对环境敏感区造成影响的小型建设项目。 

二、未列入本名录的建设项目，由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

门根据上述原则，确定其环境保护管理类别，并报国家环境保护

总局备案。 

三、本名录所称环境敏感区，是指具有下列特征的区域： 

1、需特殊保护地区：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行政规章及规划确定

或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需要特殊保护的地区，如饮用水水

源保护区、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生态功能保护区、基本农

田保护区、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、森林公园、地质公园、世界遗

产地、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历史文化保护地等。 

2、生态敏感与脆弱区：沙尘暴源区、荒漠中的绿洲、严重缺

水地区、珍稀动植物栖息地或特殊生态系统、天然林、热带雨林、

红树林、珊瑚礁、鱼虾产卵场、重要湿地和天然渔场等。 

3、社会关注区：人口密集区、文教区、党政机关集中的办公

地点、疗养地、医院等，以及具有历史、文化、科学、民族意义

的保护地等。 

四、位于环境敏感区的建设项目，如其环境影响特征（包括

污染因子和生态因子）对该敏感区环境保护目标不造成主要环境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498


